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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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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兹有温州海警局于2020年8月29日00
时30分许在温州市苍南县附近海域查获无
船名船号的油船 1 艘，船身未编刷船名船
号、船籍港地，驾驶台为蓝色，船身为黑色，
船身有严重锈迹，船员无法提供船舶相关证
书和船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该船涉嫌“三
无”船舶，已被我单位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温州市鹿城区南亚都市花园活动

中心温州海警局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
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
单位可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
届满六个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
并 依 法 上 缴 国 库 。 联 系 电 话
0577-28873110。

温州海警局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无主财物公告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蒋经纬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蒋经纬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蒋经纬。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蒋经纬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
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蒋经纬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蒋经纬

2020年10月21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名称

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红剑聚酯纤维有限公司

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

30,169,878.64

29,287,732.33

430,768,718.97

493,758,656.27

185,806,474.64

欠息

0.00

0.00

0.00

29,914,057.46

19,689,686.38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9/2/20

2019/2/20

2015/9/17

2016/4/21

2018/8/10

担保人

浙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红剑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周凤剑、诸利凤

浙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红剑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周凤剑、诸利凤、杭州红山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施庆哲

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施庆哲

浙江光大锦豪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尊宇针织有限公司、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夏槐莲、杨文杰、施庆哲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游情天

既有债务人，也有保证人，原是铁板钉钉的一笔债

务，却因为债权人诸多疏忽，让钱最终可能打水漂。近

日，平湖市法院办理的一起案件，给债权人提了个醒。

2016年12月，平湖某机床公司与北方某模具公司

签订了买卖合同，机床公司出售精密机床4台，合同价款

96万元，由案外第三人马某为模具公司提供担保。三方

进一步约定，模具公司自2017年2月分期支付机床款，

每月支付4万元，至2019年1月前付清，但未提及保证

人的保证期限。

但是，从三方签字确认后至2018年1月，模具公司

在正常分期支付货款48万元后就未再付款。机床公司

随后向模具公司催讨拖欠的机床款。一开始，模具公司

称资金紧张、经营困难，但承诺还款。可到了后来，却渐

渐没有了音讯。

2019年11月，机床公司将模具公司与马某告上法

庭，要求模具公司支付剩余货款本息，并由马某连带清

偿该款项。但法院受理后送达该案时，发现北方模具公

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已受理模具公司破产案件并制定

破产管理人。由于破产案件受理后以破产公司为被告

的民事案件应向破产所在地法院起诉，机床公司只好撤

回对模具公司的起诉。

然而，由于直至诉讼前机床公司从未正式向保证人

追讨欠款，始终以主债务人模具公司为对象进行催讨，

自2019年7月起已经超出保证期限，马某现无需再承担

清偿责任，债权最终只能进行破产申报进行分配。承办

法官从模具公司破产管理人处了解到，模具公司严重资

不抵债，机床公司最多能够从模具公司破产分配10%的

债权即48万元货款中分得不足5万元。

法官说法：
债务人经营不善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只能通过

破产清算程序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债权。以破产人为被

告的民商事案件，只能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提

起。在2021年民法典实施以前，保证人对保证方式、保

证期限均没有约定的，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保证期

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在保证期间债

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

义务。

法律并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本案机床公司

原本既有债务人又有保证人，但其未注意了解、追踪债

务人的资产、经营情况，未及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最终

只能通过破产程序向资不抵债的破产企业主张权利。

见习记者 陈倩 通讯员 袁乐 徐国苓

年过七旬的老人开开心心去旅行，结果在用完

晚饭返回酒店休息途中倒地身亡，悲伤的老人家属

状告旅行社索赔。近日，湖州市吴兴区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2018年10月，吴兴78岁的王叔与其他10名

老年人，一同在湖州某旅行社报团参加山西八日

游。当第三天游览行程结束，王叔用完晚饭返回酒

店房间休息途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

王叔子女接到噩耗后，才知道父亲独自参团外

出旅游，更没料到这一去竟“天人永隔”。2019年

10月，他们将旅行社诉至吴兴区法院，认为老年人

出游风险相对较大，出行前旅行社应通知老年旅游

者的成年家属签字。同时，这次出行旅行社没有给

老年出游团配备随团医生，致使王叔未得到及时救

助而亡，应负主要责任。

旅行社一方则认为，签合同时已经对王叔一行

人进行安全告知，当时同行者张叔代表所有老年人

在身体状况一栏填写了“健康”两字；制定

的旅游线路已经过上万人次出游验证，旅

游节奏和强度适合老年人。另外，王叔是

在当天行程结束之后，晚上回酒店的路上

倒地身亡的，和旅行社的行程没有关系。

法院审理认为，王叔与旅行社之间存

在事实上的旅游合同关系。旅行社在接受王叔报

名时，明知他已满75周岁，却未谨慎了解其身体状

况，也未要求75岁以上老年旅游者由成年直系家

属签字、陪同。从行程安排来看，一日三个景点，时

间较为紧凑，节奏较快。并且，王叔于当天18点47

分倒地，导游于19点20分才向事发地派出所报

警，并未及时对王叔进行救助。旅行社也未按照国

家旅游局发布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安排

随团医生以及携带针对老年人常见疾病的急救药

物，安排具备紧急物理救护等业务技能的导游。作

为专业的旅游经营者，旅行社不论是由于疏忽大

意，还是因成本核算考虑，客观上均未采取合理必

要措施，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

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同时，王叔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应当对自己的安全、健康、生命尽到最高注意义

务。作为超过75周岁的老年旅行者，不顾后果参

团旅行，且未告知成年家属，自身未尽到应有的注

意义务，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

法院酌情确定被告旅行社对损害结果承担

30%的责任，判决旅行社赔偿10万余元。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未提起上诉。

法官提醒：
老人在旅游前一定要做好健康检查，对自身身

体状况有一个全面认识。要根据身体状况选择出

游，了解旅游详细路线，并在可控的风险范围内活

动。参团旅行前，最好告知成年亲属，由其帮助评

估出游风险，共同关注旅游安全。如果是长途旅

行，最好在途中经常和子女沟通，或与成年亲属结

伴出游，方便照顾。

旅行社在安排老年出游团前，应充分履行旅行

风险警示、告知义务，根据潜在风险、老年旅游者的

身体健康要求等出示《安全告知书》。安排旅行线

路时，应根据老年旅游者的特点，合理制定路线及

配备随行的医护、救助等辅助人员，履行好相应的

安全保障义务。

“扫黑产 断链条”

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获悉，河南公安机关开展的“扫黑

产 断链条”反诈雷霆行动，共捣毁涉诈黑灰产窝点196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3116人，破获各类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案件

6622起。 新华社 刘道伟 作

七旬老人跟团出游猝死 旅行社要不要担责？

板上钉钉的债权
一不留心竟要打水漂
法官：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